
1

办理结果：采 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普陀区桃浦镇人民政府文件

普桃府〔2026〕3 号 签发人：王海峰

对区十七届人大八次会议
第 102 号代表建议的会办意见

区国资委：

周璟芳代表提出的“关于集体资产管理能效有待提升”

的代表建议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会办意见函告如下：

一、深化产业联动与空间提质，培育新发展动能

打破地域与权属壁垒，引导功能互补的相邻集体资产载

体协同联动，探索“抱团取暖、组团发展”新模式。聚焦人

工智能、数字经济、生命健康等前沿产业方向，加快推动集

体经济从依赖传统租赁的“瓦片经济”向高附加值的现代“楼

宇经济”与“园区经济”转型升级。强化域外资产与域内经

济发展联动，以域外物业资产为纽带，加强与域内企业的互

联互通。鼓励创新空间供给与利用模式，探索将存量资产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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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为联合办公、主题园区、共享实验室等复合功能载体，提

升空间价值与创新浓度。

二、创新市场化经营机制，构建活力产业生态

积极导入市场化、专业化的运营管理体系，吸收先进地

区成功经验，试点构建融研发办公、生产配套、生活服务为

一体的产业服务圈。积极融入桃浦招商一体化中心工作体

系，紧密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。推动资产优化运营，

主动作为、精准施策，协调推进盈富公司“未来+”科创企

业孵化器建设、新金环“Hot-Top 数字产业园”招商运营等

一系列重要项目，成功吸引多家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入驻，有

效提升了集体资产的质量结构与收益能力，为区域产业发展

注入了新动能。

三、提升集资监管平台，赋能集体资产全程管理

提升数字化应用管理，依托数字化集资管理平台，建立

分析模型，及时掌握集体经济运行动态，助力推进资产流、

资金流、招商信息流等资源整合共享。以大数据、互联网、

云计算为支撑，不断完善丰富镇涉农数据资源池，逐步形成

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信息、成员动态、股份权益、资产管理

运营、财务核算监督、产权流转交易等为一体的农村集体资

产监督管理服务体系。信息流整合共享，形成全覆盖、全过

程的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服务体系。

四、制度筑根基监管促规范，筑牢规范运行屏障

全面梳理并优化完善现行集体经济管理制度架构，在

“1+1+9”制度体系基础上，聚焦工程项目管理、资产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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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营等核心环节，出台更具体、更便操作的配套细则。结合

年度审计监督与专项督查，建立健全集体经济组织运营状况

常态化监测评估与“健康诊断”机制。大力推进档案管理标

准化、数字化建设，完善“一村一档”，确保资产底数清、

状态明、全程可追溯，夯实监管基础。

五、构建系统化培训体系，提升队伍整体能力水平

加强党对集体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，推动党建工作与业

务发展深度融合。围绕政策法规、资产管理实务、合同风险

控制、招商谈判技巧、数字平台操作等内容，分阶段、分主

题组织实施。积极对接市区相关部门、专业运营机构和先进

地区，组织实地观摩学习先进园区和成熟集体经济发展模

式，将外部经验转化为可落地的实践路径。通过系统培训提

升集资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创新能力，打造懂政策、懂产

业、懂服务的复合型集资团队。

以上意见供你单位统一答复代表时参考。

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人民政府

2026 年 3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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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浦镇党政办 2026年3月13日印发


